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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赞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金勇、王阿娜、曹红燕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现已经审理终结。
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18）229 号 、浙 杭 上 城 劳 人 仲 案
（2018）230 号 、浙 杭 上 城 劳 人 仲 案
（2018）231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金勇、王阿娜的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

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
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
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
决。曹红燕诉你单位的裁决为非终局
裁决，如不服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
231 号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0月11日

仲裁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7月12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和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
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及辖属分支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
2018年8月27日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关义
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689503、0577-88826506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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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乐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乐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乐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乐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平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平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瓯海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债务人

龙飞集团有限公司

乐清市宝乐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鸿宝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朗诗德电气有限公司

平阳县华泰隆皮件原料有限公司

浙江龙华塑胶有限公司

温州腾旭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省海运集团温州海运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7月12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8年(乐清)字00052号

2018年(乐清)字00037号

2017年(乐清)字00306号

2017年(乐清)字00083号

2017年(乐清)字00478号

2017年(乐清)字00479号

2017年乐清字00534号

2017年(乐清)字00316号

2017年(乐清)字00317号

2017年(乐清)字00319号

2017年(乐清)字00320号

2017年(乐清)字00321号

2016年(平阳)字00720号

2016年(平阳)字00565号

2016年(平阳)字00531号

2016年(平阳)字00534号;2017年（展）字0006号

2016年(平阳)字00532号;2017年（展）字0005号

2016年(平阳)字00533号;2017年（展）字0004号

2017年(平阳)字00272号

2017年(平阳)字00273号

2013年瓯海字0778号

2013年瓯海字0493号

2013年瓯海字0565号

2013年瓯海字0562号

2013年瓯海字0564号

2013年瓯海字0561号

2013年(瓯海)字0587号

2013年(瓯海)字0597号

2013年(瓯海)字0613号

2014年(瓯海)字0378号

2013年(瓯海)字0657号

2013年(瓯海)字0673号

2013年(瓯海)字0698号

2013年(瓯海)字0736号

2014年(瓯海)字0016号

2014年(瓯海)字0028号

2014年(瓯海)字0061号

2014年(瓯海)字0062号

2014年(瓯海)字0063号

2014年(瓯海)字0179号

2014年(瓯海)字0188号

2014(EFR)00013号

2014(EFR)00021号

2014年(银)字00109号

2014年(银)字00152号

2014年(银)字00155号

2014年(银)字00149号

2014年(银)字00148号

2014年(银)字00153号

2014年(银)字00151号

2014年(银)字00150号

2014年(银)字00156号

2014年(银)字00154号

2014年(银)字00161号

2014年(银)字00162号

2014年(银)字00160号

2014年(银)字00163号

2014年(银)字00181号

2014年(银)字00223号

2014年(银)字00222号

2014年(银)字00182号

2014年(银)字00250号

2014年(银)字00251号

2014年(银)字00507号

2014年(银)字00506号

2014年(银)字00508号

2010年(自营)字0119号

2010年(自营)字0118号

2015年(自营)字0050号

本金

19,450,000.00

5,469,000.00

13,500,000.00

8,293,452.68

2498720.49

10000000

8000000

8000000

9500000

8692830.59

8800000

6000000

1200000

2000000

800000

1999989.33

1300000

700000

4600000

4492093.3

9875307.82

10248247.02

5000000

4000000

0

19000000

9600000

18000000

4100000

0

17000000

4000000

8000000

380000

5000000

5000000

3000000

6000000

6000000

2200000

0

0

0

2240000

400000

400000

799869.33

799737.49

400000

400000

800000

400000

400000

1280000

800000

960000

1599912.5

2639650.39

3519653.5

3039984.83

3114658.98

3200000

3599963.06

3200000

2400000

2799851.25

10,400,000.00

14,304,605.37

692,070.83

欠息

495,676.36

52,740.01

404,696.57

346,240.81

36191.79

112863.89

21.621113

81891.79

97246.5

92442.56

93554.72

63787.31

103712.13

187257.92

75626.59

228806.26

148724.85

80082.66

81061.47

69548.87

1917740.89

4501999.74

1045877.13

836261.89

6860434.32

3965976.6

1962742.53

4996671.38

828822.32

11725207.63

3380848.34

788951.46

1562219.97

1612075.87

937888.06

935185.37

549783.62

1097626.8

1096979.96

451228.03

3191977.4

1961607.27

481708.34

890220.18

157296.02

157296.02

314540.55

314488.74

157296.02

157296.02

314592

157296.02

157296.02

502469.13

314043.22

376851.87

628052.05

994557.74

1089203.42

1057020.05

1297333.11

1104139.45

1242144.23

1082842.4

812131.8

947016.01

660,280.07

757,624.26

1,294,841.27

担保人

龙飞集团有限公司（抵押） 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林楼飞（保证）、赵秀琴（保证）

凯尔达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林楼飞（保证）、赵秀琴（保证） 龙飞集团有限公司（抵押）

龙飞集团有限公司（抵押） 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林楼飞（保证）、赵秀琴
（保证）

乐清市长江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保证）、杨平伟（保证）、林玮玲（保证）

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保证）；胡万良（保证）、王丽慧（保证）

浙江朗诗德科技有限公司（抵押）、浙江朗诗德科技有限公司（保证）、朱锦成（保证）

叶逢春（抵押）；张全君（抵押）；张全镇（抵押）；张全君、王巧珠（抵押）；浙江龙华塑胶有限公司
（保证）；张全君、王巧珠（保证）

浙江龙华塑胶有限公司（抵押）

温州腾旭服饰有限公司（抵押）、徐云旭（保证）、潘银妹（保证）、徐陈义（保证）

温州腾旭服饰有限公司（抵押）、徐云旭（保证）

温州腾旭服饰有限公司（抵押）、徐云旭（保证）、潘银妹（保证）、徐陈义（保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
于2018年10月8日10时至2018年10月9日
10 时在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
价网络平台上（http://zc.paimai.taobao.com）
进行了公开竞价活动，仅一名竞买人（竞买号
B5732）出价6337.02万元，现补登公告如下：

本次债权转让基准日为 2018 年 2 月 28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人民币88461.49 万
元，其中本金余额为人民币61551.49万元，利
息为人民币26910.00万元（标的利息仅供参
考，具体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该资产
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杭州地区，资产包
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
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

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
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
浙江分公司联系。若在公告期内无异议，将
确定竞买人（竞买号B5732）为最终买受人。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该债权的原竞买有关情况请查阅淘宝网

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s://zc-item.
taobao.com/auction/577899146445.htm?spm=
a219w.7475002.paiList.1.4d0b228bTUnR40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杭州野风混凝土有限公司等17户债权资产包资产处置公告


